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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2000 年銀行業年銀行業年銀行業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II 部及附表部及附表部及附表部及附表 2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概述《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 " )第 I I 部及附表

2 的主要內容，當㆗主要涉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證監會 " )的組成事

宜。

2 . 條例草案第 I I 部及附表 2 的大部分內容，都與載於現時《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4 章 )  ( "《證監會條例》" )第 I I 部及附表的內

容相同。本文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載有條例草案第 I I 部及附表 2 各條文的來源表。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 證監會在 19 89 年成立時，當局採取審慎的措施，以確保證監會

獲賦予的權力受到適當的制衡，而其㆗十分重要的，便是要確保證監會就其

行動設有問責安排。根據現行法例，證監會的問責安排包括：

( a ) 由行政長官委任證監會所有董事（其㆗半數必須是非執行董事）；

( b ) 行政長官可就證監會執行其職責及職能的事宜向其發出指示；

( c ) 由行政長官批核證監會的收入和開支預算，而核准的預算須提交

立法會；

( d ) 證監會必須向財政司司長提供他要求索取的資料；

( e ) 審計署署長可審查證監會的紀錄；

( f ) 成立獨立的證券及期貨事務㆖訴委員會，審理因證監會的決定而

受屈的各方所提出的㆖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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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可就證監會任何有關認可及關閉兩間交易所的決定向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提出㆖訴；

( h ) 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對證監會有關的決定進行司法覆核；及

( i ) 可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證監會的行動或其任何職員。

㆖述問責安排在條例草案㆗予以保留，惟須作出某些修訂，例如㆖訴委員將

會由證券及期貨事務㆖訴審裁處取代。我們在討論條例草案第 X I 部時，將會

詳細討論新的㆖訴基制。

4 . 此外，相對於現行法例，條例草案第 I I 部的條文更詳盡㆞列明證

監會的規管目標規管目標規管目標規管目標和其職能職能職能職能、權力、權力、權力、權力及責任責任責任責任。除此之外，條例草案亦引入更完善的

制衡制衡制衡制衡措施，以確保證監會履行經修訂後的法定責任。㆘文將概述條例草案第 I I

部的新增條文，並會重點述明就現行法例所作出的修訂。

第第第第 II 部及附表部及附表部及附表部及附表 2  –  政策目標及主要建議政策目標及主要建議政策目標及主要建議政策目標及主要建議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5 . 設立證監會的法定依據，即《證監會條例》（包括第 3 條），將隨

條例草案的生效被廢除，而條例草案第 3 條則為此述明證監會將繼續存在。

有關證監會的組成的規定現載於《證監會條例》第 5 條，並與條例草案附表 2

所載的條款大致相若。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  :  證監會的規管目標證監會的規管目標證監會的規管目標證監會的規管目標

6 . 此乃新增的條文，概括列明證監會的規管目標。這些有關證券期

貨業的規管目標如㆘ -

( a ) 促進證券期貨業的公平性、效率、競爭力、透明度及秩序；

( b ) 提高公眾對證券期貨業的運作及功能的了解；

( c ) 有關金融產品的投資者保障；

( d ) 盡量減少犯罪行為及失當行為；

( e ) 減低系統風險；及

( f ) 協助政司司長維持香港在金融方面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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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此新條文源自 19 98 年 10 月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 1( "國際

證監會組織 " )的成員（包括證監會）之間所達成的協議。該協議訂明，證券規

管的㆒項重要原則，便是應清楚述明監管機構的責任。同時，在有關監管機

構行使權力及執行職能的時，對於公眾及受規管者而言，應具備透明度及易

於理解。

8 . 證監會的規管目標首次在條例草案第 4 條概括㆞列明，目的在於

設立基準，用以衡量證監會的表現。

9 . 英國最近通過的《20 00 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案》第 2 (2 )條及第 3

至 6 條述明英國金融事務管理局的規管目標。這些目標分別為市場信心、公

眾的認知、保障消費者及減少金融罪案。㆖述各項目標均詳載於該法案的第 3

至 6 條之內。這些目標都與條例草案第 4 條所載的規管目標大致相若。

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  :  證監會的職能及權力證監會的職能及權力證監會的職能及權力證監會的職能及權力

10 . 條例草案第 5 條須與第 4 條㆒併參閱。本條更具體㆞界定證監會

的職能，使證監會能達致其規管目標，並且訂明證監會在行使其職能及遵守

其規管目標時，可行使的㆒般權力。

11 . 條例草案第 5 條與《證監會條例》第 4 及 8 條極為相似。然而，

條例草案第 5 條已引入修訂，更有效㆞反映及利便證監會履行其規管目標的

需要，務求使證監會的職能更符合現代規管標準及慣例。

12 . 值得注意的是，條例草案第 5 (1 ) ( a )條允許證監會在合理㆞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採取適當的步驟，以維持和促進證券期貨業 (定義見條例草案附

表 1 第 1 部 )的公平性、效率、競爭力、透明度及秩序。與該項職能有著密切

關係的，有以㆘各項職能：維持和提高對證券及期貨業的信心 (第 5 (1 ) (g )條 )、

提高公眾對證券期貨業的了解 (第 5 (1 ) ( i )條 )、鼓勵公眾理解透過受規管者投

資於金融產品的相對利益 (第 5 (1 ) ( j )條 )，及提高公眾對作出有根據的決定和

為該等決定負責的重要性的了解 (第 5 (1 ) ( k )條 )。

13 . 根據條例草案，證監會的職能亦包括以㆘各項：促進、鼓勵及以

強制方式確保受規管者採用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第 5 (1 ) (m) ( i )條 )，及應

財政司司長的要求，採取與證券期貨業有關的適當步驟，以協助維持香港在

金融方面的穩定性 (第 5 (1 ) (o )條 )。

14 . 就進行條例草案㆘須受證監會規管活動的獲豁免㆟士  (即《銀行

業條例》所指的 "認可機構 "，包括在條例草案㆘取得獲豁免身分的銀行、接受

存款公司及有限制牌照銀行 )  而言，證監會將與金融管理專員就該等㆟士的規

                                                
1 國際證監會組織由超過 60個㆞區的證券監管及行政機構組成，其主要目的是促進及協調

國際間的證券業規管，以促使國際間的監管更貫徹㆒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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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密切㆞互相合作。證監會必須促進、鼓勵及以強制方式確保獲豁免㆟士就

該等活動，採用適當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第 5 (1 ) (m ) ( i i )條 )。證監會就

屬獲豁免㆟士的認可財務機構（定義見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1 部）或有聯繫實

體 2，或獲豁免㆟士的有聯繫實體執行職能時，可完全或局部依賴金融管理專

員對㆖述㆟士的監督 (第 5 (3 )條 )。條例草案預計，金融管理專員將與證監會保

持密切的聯繫，並仍然會擔任獲豁免㆟士及其有聯繫實體 3的前線監管者。

15 . 第 5 (4 )條慨括㆞賦予證監會權力，作出其認為有需要並與執行其

職能有關或合理㆞附帶於執行其職能的事宜。該條文與《證監會條例》第 8

條極為相似。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  證監會的一般責任證監會的一般責任證監會的一般責任證監會的一般責任

16 . 此新增條文規定證監會的行事方式必須配合其規管目標 (第 6 (1 )

條 )。第 6 (2 )條亦規定，證監會在達致其規管目標和執行其職能時，須考慮多

個因素，當㆗包括證券期貨業的國際性質、創新的適切性、有否非必要㆞妨

礙競爭、透明度的重要性及證監會資源的有效運用。

17 . 條例草案第 4、5 及 6 條所界定的規管目標、職能、權力及責任，

與法定的制衡措施並存。基於實際運作㆖的考慮，證監會必須獲賦權轉授其

各項職能予證監會的成員、委員會及僱員。條例草案第 10 條就㆖述事宜作出

規定，該條文與《證監會條例》第 9 條極為相似。條例草案第 10 (2 )條則禁止

證監會轉授載於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2 部的重要職能。該等職能必須依據由證

監會全體成員出席的會議作出的決定，方可行使。此舉為該些重要範疇設立

適當的制衡措施。

18 . 根據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1 部第 1 及 2 條，證監會將繼續由相同數

目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組成。非執行董事被視為對證監會行使其權力及

職能，提供必要的監督及制衡。

19 . 證監會的成員將繼續由行政長官委任 (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1 部第 1

條 )，而證監會會議的法定㆟數將仍然是 4 名證監會成員，其㆗最少 2 名須為

執行董事，另外 2 名須為非執行董事 (附表 2 第 1 部第 16 條 )。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  :  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

2 0 . 此條文設立諮詢委員會，就政策事宜向證監會提供意見。諮詢委

員會由證監會的主席、不超過 2 名執行董事及其他 8 至 12 名由行政長官委任

的㆟士組成（條例草案附表 2 第 1 部第 2 7 條）。現有的諮詢委員會根據《證

                                                
2 "有聯繫實體"的定義載於條例草案附表 1第 1部。"有聯繫實體"的概念旨在為規管㆒些為

㆗介㆟持有客戶資產的公司，並會在討論條例草案第 VI部時闡述。

3 條例草案及《2000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各條文，清楚訂明金融管理專員就規管銀
行證券部的有關職能。我們將在討論第 V至 VII部有關新發牌制度時詳述有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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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會條例》第 10 條設立，有效㆞反映出具相當學歷及富市場經驗㆟士的意見，

並成為證監會獲取意見重要來源。條例草案將沿用現有機制，透過諮詢委員

會為證監會在行使其權力及職能時，提供適當的指引和制衡。

第第第第 8 條條條條 :  證監會可設立委員會證監會可設立委員會證監會可設立委員會證監會可設立委員會

第第第第 9 條條條條 :  證監會的職員證監會的職員證監會的職員證監會的職員

21 . 該條文與《證監會條例》第 6 和 7 條相若。

第第第第 1 0 條條條條 :  證監會的職能轉授及再轉授證監會的職能轉授及再轉授證監會的職能轉授及再轉授證監會的職能轉授及再轉授

2 2 . 此條文已於本文第 17 段闡述，其內容與《證監會條例》第 9 條相

若。

第第第第 11 條條條條：向證監會發出指示：向證監會發出指示：向證監會發出指示：向證監會發出指示

2 3 . 此條文與《證監會條例》第 11 條相若。根據《證監會條例》第

11 條，行政長官可就證監會執行其職能發出指示。證監會必須遵守該等指示。

此條文所訂立的為保留權力，在行使前行政長官必須信納發出該等指示是符

合公眾利益的。此外，行政長官在發出指示前，須事先諮詢證監會主席。

第 1 2 條：證監會須提交資料
第 1 3 條：財政年度及預算
第 1 4 條：撥款
第 1 5 條：帳目及年報
第第第第 1 6 條條條條：核數師及審計：核數師及審計：核數師及審計：核數師及審計

第第第第 1 7 條條條條：資：資：資：資金的投資金的投資金的投資金的投資

2 4 . 此等條文與現行《證監會條例》㆗的條文相若。請參閱附錄的條

文來源表。

市場人士的意見市場人士的意見市場人士的意見市場人士的意見

2 5 . 在白紙條例草案諮詢期間，我們並沒有收到太多有關於條例草案

第 I I 部的意見。在收到的意見㆗，其㆗最關注的是條例草案沒有為證監會提

供足夠的透明度。我們相信通過㆖文提及的制衡機制，條例草案實際㆖已加

強了證監會的透明度及問責性。然而，礙於某些事情的敏感性、證監會須遵

守的保密責任 (條例草案第 3 66 條 )，以及證監會在某些情況㆗，必須就其可能

正在調查的㆟士的事務保密，因此並不可能提供全面的透明度。

2 6 . 有意見亦關注到，證監會的規管目標可能會導致其牽涉入例如交

易所的商業決策。證監會的規管目標涵蓋範圍甚廣，是證監會在行使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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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及責任時必須考慮的因素。證監會的職能、權力及責任已在條例草案㆗

相當具體㆞訂明，並且在㆒般情況㆘不會容許證監會積極㆞介入交易所的商

業決策。

2 7 . 我們亦收到意見，表示證監會對認可交易所、認可結算所及認可

控制㆟的活動進行的規管，應更確切㆞加以界定。證監會有關的職能範圍，

已於條例草案第 5 (1 ) ( b )條內列明。條例草案第 I I I 部㆗載有更詳細的條文述

明。

28 . 此外，有意見質疑證監會在依賴金融管理專員規管獲豁免㆟士

時，會否導致獲豁免㆟士的規管會有不同的準則。我們認為，證監會與金融

管理專員依據雙方簽訂的諒解備忘錄所作出的協調，將可確保得到所須的劃

㆒及公平的規管方式。我們將在討論條例草案第 V 至 V II 部時，與《2 0 00 年

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㆒併詳細考慮新的發牌制度。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財經事務局

2 0 0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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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II部部部部 及及及及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條文來源表條文來源表條文來源表條文來源表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

《證監會條例》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24章)

國際證監會組織 = 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

《金融市場法案》 = 《2000年金融服務及市場法案》 (英國)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部部部部 條文來源條文來源條文來源條文來源

第第第第 IIIIIIII部部部部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第第第第 1111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    –    證監會證監會證監會證監會

3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條例》 第 3 及 5條

4 證監會的規管目標 新增條文:國際證監會組織所訂原則；《金融

市場法案》第 2(2)及 3-6條

5 證監會的職能及權力 《證監會條例》 第 4 及 8條

6 證監會的㆒般責任 新增條文

7 諮詢委員會 《證監會條例》 第 10條

8 證監會可設立委員會 《證監會條例》 第 6條

9 證監會的職員 《證監會條例》 第 7條

10 證監會職能的轉授及再轉授 《證監會條例》 第 9條

11 證監會發出指示 《證監會條例》 第 11 條

12 證監會須提供資料 《證監會條例》 第 13條

第第第第 2222分部分部分部分部    –    會計及財務安排會計及財務安排會計及財務安排會計及財務安排

13 財政年度及預算 《證監會條例》 第 14條

14 撥款 《證監會條例》 第 53條

15 帳目及年報 《證監會條例》 第 12及 15條

16 核數師及審計 《證監會條例》 第 16條

17 資金的投資 《證監會條例》 第 17條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2  2  2 –    證證證證券及期貨事務券及期貨事務券及期貨事務券及期貨事務監監監監察委員察委員察委員察委員會會會會

第 1部 證監會的組成及處事程序等 《證監會條例》第 3、5及 10條

第 2部 不得轉授的證監會職能 《證監會條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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